
 
 

「月結單分期計劃」（「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持卡人（公司卡及附屬卡持卡人除外）可向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申請此計劃。所有申請均受本條款及細則、申請書的條款和本行的信

用卡持卡人合約（「持卡人合約」）約束；所述者條款如有任何不相符之處，則以本條款及細則所載者爲準。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條款及細

則所載者爲準。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條款及細則所用的詞彙與持卡人合約所用的有關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2. 此計劃只適用於已顯示在本行月結單結欠中之零售簽賬及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而其他有關交易，如現金透支、籌碼交易、上期月結單結欠、任何分

期交易、各項財務費用及利息收費均不適用。 

3. 持卡人將以 6/12/18 個月還款期按月等額分期償還分期金額(「每月還款」)及相當於貸款金額百分之零點二(適用於白金卡/鈦金卡/鑽

石卡，選擇 6/12/18 個月還款期的實際年利率為 4.18%/4.49%/4.59%) / 百分之零點三(適用於金卡/普通卡，選擇 6/12/18 個月還款

期的實際年利率為6.32%/6.78%/6.93%)的每月手續費，惟(除最後一個月的每月還款外)所有每月還款的非整數金額(如有)的總值將須連同最

後一個月的每月還款支付。持卡人不可撤銷地授權本行於分期金額發放時在持卡人的信用卡賬戶內扣除第一個月的每月還款，並於下一期的信

用卡賬戶月結單內反映，並分配每月還款額中的本金、利息和其他數額；如持卡人提早還款，則另須即時支付本行 HK$250 之行政費用，並

由持卡人的信用卡賬戶內扣除，恕不另行通知。 

4. 除非本行另行同意，此計劃申請一經批核即不能取消或變更。持卡人確認本行保留拒絕此計劃之申請或其部份的絶對權利並毋須提供任何理

由，所提交之申請表格及有關文件將不獲發還。 

5. 持卡人可申請總金額須為不少於 HK$1,000 及不超過持卡人信用卡信用限額或可用信用限額 100%作為分期金額（以較低者為準），所批核之

分期金額將於有關之信用卡賬戶之可用信用限額相應扣減。無論任何情況，本行有絶對權利接納/拒絕任何申請及決定最終批核之分期金額（「分期

金額」）；持卡人將同意接受分期金額，不論所批分期金額是否低於其申請之數額。 

6. 持卡人不可撤銷地授權本行於批准其申請後自動支付所批核之分期金額，分期金額將直接轉賬至持卡人於本行之信用卡賬戶內。若申請獲成

功批核，本行將發通知書予持卡人知會其分期金額已經轉賬至其指定之創興信用卡賬戶及有關細節。於本行接納申請後，持卡人在任何情況

下，均需承擔所有與分期金額有關的收費及費用。 

7. 持卡人同意並不可撤銷地授權本行從其信用卡賬戶不時扣除所有每月還款、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如有)。為此，持卡人須在信用卡賬戶內保留足夠

的信用限額。儘管在超過信用限額的情况下，本行仍將有權從持卡人賬戶內扣除以上任何款項，持卡人須對所有結欠負責，並立即支付所有結

欠餘額及按持卡人合約內的條款和條件支付超過信用限額的收費。 

8. 所有每月還款、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如有)將被視為持卡人之零售/購物消費處理，所有利息、財務費用及其他費用（如有）將依持卡人合約

內有關之條款收取。 

9. 本行保留向持卡人就處理分期金額收取本行不時通知持卡人之手續費。本行有權從分期金額扣除手續費或在分期金額額外加入手續費以構成

分期金額的一部份，持卡人須支付其利息。 

10. 本行保留凌駕性權利於任何時間要求持卡人全數繳付任何不論是否已反映在信用卡賬戶月結單或已經到期並需即時向本行償還的分期金額結

餘欠款、所有利息、財務收費及其他費用(如有)。持卡人或本行不論基於任何原因終止信用卡賬戶後，持卡人須立即向本行償還分期金額，並另

支付行政費用 HK$250。在前述任何一種情况下，所有未償還貸款金額將立即在持卡人的信用卡賬戶內扣除。 

11. 持卡人向本行保證所有就申請此計劃而向本行提供之資料及文件均為真實、正確及最新的，並承諾就上述資料及文件的任何更改立即通知本

行。 

12. 本行保留一切更改及補充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有關修訂將在本行各分行、電子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告示，預先通知持卡人，倘持卡人並未於

該段通知期結束前悉數償還該分期金額、所有利息、財務收費及其他費用(如有)，則將被視作接受該等修訂。 

13. 本行有絶對權利自行決定任何與此計劃有關的事項，該決定將為概括性、最終的並對持卡人有約束力，但因銀行或銀行的授權僱員或代理人

的欺詐行為、故意失責或嚴重疏忽而引致者則除外。 

14. 分期金額不可再獲享信用卡積分，現金回贈優惠或其他簽賬獎賞計劃。 

15. 持卡人同意及授權本行可就關於持卡人之申請及分期金額，不時向第三者包括但不限於持卡人之雇主、債權人及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已獲批

准參與多間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模式)索取、取得及/或交換持卡人的資料和檔；持卡人確認他同意受銀行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本行資料政策

致客戶及其他人士通知書的條款約束。 

16. 本條款及細則如中英文本有任何歧異者，概以英文版為准。 

17. 本條款及細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其詮譯。 

18. 如對此條款與細則或分期計畫之條款與細則有任何爭議，本行之解釋或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並對持卡人及所有申請人均有約束力。 

 

 

 

 

 


